
 

附件一之一 

勞動部補助哺(集)乳室申請書 日期：  年 月 日 

申 請 

單  位 

名  稱 

 

 

 

 

負 責 人  

業 務 

聯 絡 人 
 

地  址 (郵遞區號) 電 話  

員 工 

總 人 數 
 

申 請 單 位 

統 一 編 號 
 

是否已提供員

工 托 兒 服 務 

□已提供(指已設置托兒設施或與托兒服務機構簽約或提供托兒津貼) 
□尚未提供 

哺 (集) 乳 室 設 置 情 形 及 補 助 申 請 

申請補助哺(集)乳室類別 

□ 初次設置   間 

□ 增購設備   間 

□ 增設哺(集)乳室    間
，位於              

，同單位已設置   間
，位於               

受補助情形 

□未曾接受補助 

□曾接受補助，    

於        年 

申請補助哺(集)乳室金額 新臺幣 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元 

本申請項目非屬政府設立、推動，於本年度並未獲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補助，且所提供佐
證資料及載述內容完全屬實，以上陳述若有虛偽，願負法律責任及繳回補助款項。 

 

  （單位印信）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(事業單位負責人)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檢附證件 □1.申請書。  

□2.實施計畫。 

(應包含樓層平面圖、設備配置圖、現況照片及使用規範)  

核

轉

機

關

審

核

欄 

核轉機關審核意見： 

一、申請內容審核： 

□1申請單位為合法登記。 
□2申請補助項目符合本辦法之規定。 
□3申請單位所應檢附證明文件均符合規定。 

二、審核意見說明暨補助金額： 

承辦人： 科長 (課長)： 處長 (局長)： 

備  
註 

一、請地方主管機關將核定後之書表影印，加蓋「與正本無誤」字樣及承辦人職章
轉送勞動部。 

二、接受勞動部補助者，請於期限內檢附支用單據正本、成果報告表、購置設備照
片等向勞動部辦理核銷。 

 

 


